附件1

《2026年澧县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布点

规划方案》听证会代表遴选办法
为使《2026年澧县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布点规划方案》听证会的听证代表遴选公平公开，确保产生的听证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，根据国务院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》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次听证会代表遴选办法。

一、本次听证会代表共20人
根据本次听证工作需要，听证会代表结构分别为烟花爆竹批发企业负责人代表2人、烟花爆竹零售业主代表3人、村民代表2人、社区居民代表2人、乡镇干部代表1人、人大代表1人、政协委员代表1人、烟花爆竹行业监管部门代表2人、烟花爆竹行业专家代表1人、县直相关部门（县公安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生态环境分局、县消防救援大队）代表各1人。

二、听证会代表条件
听证会代表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
1.年满18周岁（2007年11月14日以前出生）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未被剥夺政治权利和限制人身自由；

2.熟悉听证事项，对与听证事项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有一定了解；

3.具备正常的语言组织及语言表达能力；

4.同意公开必要的个人信息（如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职业、联系方式等）；

5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由澧县应急管理局审核报名人员资格，县纪委监委派驻县政府办纪检监察组派员全程监督。

三、听证会代表产生方式
听证会代表从符合条件的自愿报名者中产生。各类报名人数少于分配名额的，所有报名者自动成为听证会代表，不足部分由澧县应急管理局邀请符合条件的代表参加听证会。各类报名人数多于分配名额的，通过随机遴选方式产生听证会代表。听证会代表名单经资格审核后于2025年11月10日在澧县人民政府门户网进行公示。产生的听证会代表因故不能参加听证会的，不再另行遴选听证会代表。
